
枣庄市赢川矿业有限公司
铁精粉深加工技术提升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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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4号）、《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的相关要求》（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年第48号），对枣庄市赢川矿业有限公司铁精粉深加工技术提升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众参与信息公示，使项目建设可能影响区域内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有所了解，并通过公示了解社会公众对建设项目的态度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铁精粉深加工技术提升改造项目
选址：项目位于枣庄市市中区税郭镇沙沟村村东，枣庄市赢川矿业有限公司院内。
建设内容：该项目在厂区现有“年产30万吨铁精粉深加工项目”的基础上，购置新型振动给料机、颚式破碎机以及单缸圆锥破碎机等生产设备，对现有生产工艺进行改造，新增破碎等工序，技改完成后，可显著提高产品的交付质量。项目在原厂址建设，占地面积为16666m2，本次不新增占地，主要建设有生产车间、办公楼等，本次不新增建筑物；技改后产品种类及产能不发生变化。厂区绿化面积约2700平方米。
建设规模：年深加工生产铁精粉30万吨。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枣庄市赢川矿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总
联系电话：18563277907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编制单位：山东博瑞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耿工
联系电话：13280637125
四、公众意见表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1）电子版公众意见表，提交编制单位邮箱：wenhuag1988@163.com；
（2）纸版公众意见表，提交枣庄市赢川矿业有限公司，联系人张总。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有效。
枣庄市赢川矿业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日

